

城口县民政局
关于同意城口县志愿者协会有关事项变更      的批复
城民发〔2026〕17号

城口县志愿者协会：
你协会报来的关于变更业务主管单位、办公地点、法人代表、社会团体名称的有关材料收悉。经审查，符合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准予变更。
变更前业务主管单位为：中共城口县委宣传部。
变更后业务主管单位为：中共城口县委社会工作部。
变更前办公地点为：城口县文明办。
变更后办公地点为：城口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。
变更前法人代表为：康明。
变更后法人代表为：周晓丰。
变更前社会团体名称为：城口县志愿者协会。
变更后社会团体名称为：重庆市城口县志愿服务联合会。
[bookmark: _GoBack]请你学校遵守宪法、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，依照章程开展工作，接受业务主管登记管理机关以及有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，于每年6月30 前按时参加年度检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
  城口县民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20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— 2 —
— 1 —  

